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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为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港”或“上市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公司”）关于标的资产2016-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相关情况 

（一）业绩承诺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与浦江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4 日签署的《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约

定如下： 

1、本次盈利补偿期限为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2、浦江公司承诺标的资产（包括浦星公司 100%股权和双创公司 85%股权）

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不低于 37,913.55 万元注（以下简称“累积承诺利润”）。 

注：浦江公司承诺拟注入资产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合计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据（分别为 11,210.28 万元、

12,665.13 万元和 14,038.14 万元）的总和，即 37,913.55 万元。 

3、上市公司应在 2018 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拟注入资产在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合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注入资产在补偿期限内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以下简称“累积实际利润”）与上述第 2 条

累积承诺利润的差异情况，并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

审核意见。 

4、浦江公司承诺，若拟注入资产在补偿期限内累积实际利润未能达到累积承

诺利润，浦江公司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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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实际利润的专项审核意见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浦江

公司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数”），并且由上市公司在该期

限内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召开董事会审议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

格定向回购该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的事宜。浦江公司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回

购通知的 5 个工作日内与上市公司共同办理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5、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发行的股份总数×（累积承诺利润

－累积实际利润）÷累积承诺利润 

6、浦江公司同意，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上述第 5 条

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

之赠送给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

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第 5 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

转增比例）。 

由于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标的资产将提高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的净利润实

现数。在计算浦江公司的承诺业绩时，需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效益的影响金额。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上海临港与浦江公司签署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累积承

诺利润作出补充约定如下： 

1、本次募投项目按照投入募集资金与不使用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对标的资产净

利润的影响差计算资金使用费，浦江公司对于标的资产的累积承诺利润以扣除上

述资金使用费后的净利润为准，资金使用费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使用费＝（已实现销售房产实际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实际债务融

资利率×募投项目从投入募集资金至达到完工可销售状态的天数÷360） +（募投

项目实际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实际债务融资利率×募投项目从达到完工可

销售状态至报告期末的天数÷360） 

2、上海临港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或现金管理所产生的利息等收益，不计入

交易对方对于标的资产的累积承诺净利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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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值测试补偿 

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2016 年 10 月 14 日上海临

港与浦江公司签署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减值测试相关事项约定如下： 

在利润承诺期限届满相应年度标的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上海临

港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

试，并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减值情况应根据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则浦江公司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

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应扣除在利润承诺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浦江公司应在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正式

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按照浦江公司的补偿责任定向

回购其持有的上海临港股份并予以注销。 

二、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完成情况 

（一）业绩承诺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漕

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9]6-96 号”《关于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

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累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鉴证报告”），标的资产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累计实际数（扣非） 累计承诺数（扣非）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089.01 37,913.55 6,175.46 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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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的公司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收益前 2016年、2017年、2018年累计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371.45 万元，扣除资金使用费、募

集资金利息收益后为 44,089.01 万元。 

根据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标的资产 2016年、2017年、2018年经审计的累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89.01 万元，超过承诺数

6,175.46 万元，完成预测盈利的 116.29%。 

根据业绩承诺鉴证报告，天健会计师认为，“上海临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关于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漕

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 

综上，浦江公司承诺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2016-2018年度累计

承诺利润已经实现。 

（二）减值测试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8年末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9]6-97号”《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审核报

告”），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如下： 

项目 浦星公司 100%股权 双创公司 85%股权 

2018 年 12 月 31 日股权评

估价值(A) 
415,400.25 14,449.51 

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股

东增资以及利润分配的影

响(B) 

111,700.00   

调整后股权评估价值(C=A-

B) 
303,700.25 14,449.51 

重大资产重组时原股权评

估价值 
155,393.79 10,825.51 

测试结论 未减值 未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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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股权在考虑股东增资以及利润

分配影响后评估价值均高于重大资产重组时原股权评估价值，标的资产未发生减

值。 

根据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会计师认为，“上海临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减

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上海临港

公司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上海临港公司《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的约定编制，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在 2018 年末价值减值测试的结论。” 

综上，标的资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减值，浦江公司无需对上市公

司进行减值补偿。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补

充协议、上市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及减值测试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业绩承诺鉴证报告及减值测试审核报告等资料，对上市公司 2016-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海临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标的公司2016-2018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交易对方浦江公司关于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得到了

有效履行，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股权在考虑股东增资以及

利润分配影响后评估价值均高于重大资产重组时原股权评估价值，标的资产未发

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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